瓦政办发〔2018〕130号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瓦房店市
农村环境治理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瓦房店市农村环境治理工作考核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12月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瓦房店市农村环境治理工作考核办法

第一条  为打造干净、整齐、有序的乡村环境，建立常态化的农村环境治理管理模式，不断巩固、提升和深化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加快推进全域城市化步伐，逐步实现建设“美丽瓦房店”的目标，特制定本考核办法。

第二条  组织机构：成立由市长为组长、分管副市长为副组长，市委办、市政府办、规划建设局、财政局、农发局、环保局、林水局、交通局、公安局、执法局、爱卫办和各乡镇、涉农街道的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农村环境治理工作考核领导小组，负责全市农村环境治理工作考核的全面组织实施。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规划建设局，负责全市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具体指导、协调、督查和日常考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规划建设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

各乡镇、街道同时成立领导小组，在乡镇、街道、村（社区）、居民组落实管理人员，负责本单位行政辖区内环境治理工作具体实施。从而建立起市、乡、村、居民组四级环境治理工作体系。

第三条  考核对象：各乡镇、涉农街道。

各乡镇、街道对各村（社区）、各村（社区）对居民组也都要进行考核，考核结果要报上一级考核单位备案。从而建立起市考核乡、乡考核村、村考核居民组三级环境治理考核体系。

第四条  考核内容：重点考核各被考核单位辖区内（含村、居民组）环境卫生及镇容村貌管理实施情况。主要从组织建设、队伍建设、设施建设、环卫保洁作业和镇容村貌管理等方面进行，实施百分制考核。

第五条  考核办法：

日常考核：由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考办、规划建设局、爱卫办组成考核小组，以明查或暗访的形式对1—11月份实行月考核。不定期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监督员等参与考核，以确保考核结果公正、准确、无误。日常考核占年度总评得分的70%。

年终考核：由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考办、规划建设局、爱卫办并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监督员组成联合考核小组，采取现场检查、听取被考核单位汇报、征求有关人员意见和反映、查阅有关资料等方式进行。年终考核占年度总评得分的15%。

群众测评：考核小组办公室组织有关群众对各乡镇街道进行一次测评，测评结果占年度总评得分的15%。

对市政府统一安排的环境治理阶段性任务完成情况，考核小组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考核验收，考核结果作为月度考核 参考。

第六条  评分方法：考核满分为100分。年度总评得分评分办法为：年度总评得分=月考评分数累计/考核次数×70%＋年终考核分数×15%+群众测评分累计/测评次数×15%。

第七条  加减分原则：完成日常基本工作，得基础分。对工作业绩突出实行加分，对工作中出现严重弊漏的实行减分。

加减分标准：

（一）加分标准：

1.责任单位年度环境治理工作被新闻媒体专题正面报道的，大连市级、省级、国家级分别在年度总评得分基础上加1、2、3分。
2.责任单位年度获得爱国卫生荣誉称号并命名的，大连市级、省级、国家级分别在年度总评得分基础上加2、3、4分。

3.责任单位年度获得卫生创建荣誉称号并命名的，大连市级、省级、国家级分别在年度总评得分基础上加3、4、5分。

4.责任单位所辖村（社区）年度获得卫生创建荣誉称号并命名的，大连市级、省级、国家级分别在被考核单位年度总评得分基础上加1、2、3分。

5.责任单位完成当年户厕改造任务的，在年度总评得分基础上加2分。

6.责任单位迎接上级检查验收做出突出贡献的，在年度总评得分基础上加2分。

（二）减分标准：

1.责任单位工作职责内出现群众投诉的环境卫生问题且没有按时处理解决的，在年度总评得分基础上每次扣2分。
2.责任单位主要领导因环境治理工作被市领导召集约谈的，在年度总评得分基础上每约谈一次扣2分。

3.上级检查要求限期整改而期限内未整改的，责任单位在年度总评得分基础上扣2分。

4.责任单位工作职责内环境治理工作被大连市级以上部门通报批评的或新闻媒体曝光的，在年度总评得分基础上扣2分。

5.责任单位未完成当年户厕改造任务的，在年度总评得分基础上扣2分。

第八条  一票否决原则：

1.责任单位因环境治理工作被大连市级及以上新闻媒体曝光的，年度实行一票否决，不得工作奖励资金。
2.责任单位因环境治理工作被大连市级及以上部门通报批评的，年度实行一票否决，不得工作奖励资金。
第九条  建立考核检查档案。爱卫办、各责任单位要通过录像、照相、笔记等形式做好日常现场检查记录，建立考核检查档案，为全年考核评比提供依据。

设立监督举报电话。市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85592345。各责任单位也要设立并公开监督举报电话。

第十条  各乡镇、街道对村（社区）、各村（社区）对居民组的考核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本办法实施前的有关规定，凡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瓦房店市农村环境治理工作考核细则

附件

瓦房店市农村环境治理工作考核细则
	序号
	项目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分值

	一
	长效管理

机制
	    1.有乡、村两级卫生管理组织，乡、村均有专职保洁员（每500人不少于1名专职保洁员）且管理区域划分明确；2.有乡村两级环境卫生管理考核办法，并建立奖惩机制；3.建立日常检查考核档案（有检查记录、整改情况通报）；4.有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处理记录。5.保洁员经费有保障；6.完善考核机制，每月督导考核不少于1次，暗访至少1次。有一处不合格扣0.1分。
	15分

	二
	示范乡镇

（村）创建
	    1.按省环境治理示范乡镇（村）创建标准要求，必须完成当年创建任务；2.省环境治理达标乡镇按“三有一机制”即有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禽畜粪便处理设施和长效机制，完成达标任务；达标村按“六有”标准，即有道路硬化、边沟整治、垃圾收集池、村屯绿化、保洁员、村规民约，完成达标任务。每一项不达标扣2.5分。
	15分

	三
	环卫设施

建设
	    1.每个居民组确保建4个垃圾槽，加强日常维护无破损。有垃圾收集运输车辆；2.垃圾转运站无垃圾积存、管理规范，且在垃圾转运站未建成前，应选择一处临时垃圾填埋场；3.协助完成规模养殖小区禽畜粪便处理设施建设和管理；4.按标准及时完成无害化公厕、户厕建设任务。有一处不合格扣0.2分。
	20分

	四
	“三线”

环境整治
	1.铁路（高铁）沿线整治，无生活、建筑垃圾、白色污染、野广告，无乱堆乱放和残墙断壁现象；2.公路（高速公路）沿线整治，两侧无生活、建筑垃圾、白色污染、野广告，无乱堆乱放和残墙断壁现象，无乱堆的粪堆、草垛，高速公路出入口要拆除违章、临时建筑，设置标准围挡；3.河道整治，两侧无乱排乱倒生活、建筑垃圾、白色污染、野广告，河内无漂浮物和乱采挖现象。有一处不合格扣0.2分。
	15分

	五
	镇容环境

管理
	1.清理卫生死角，村民住宅周边、小街路花坛、绿化带等无积存垃圾、杂物、白色污染及乱搭乱建、乱堆乱放现象；2.对路街、垃圾槽周边等，做好清扫保洁和垃圾清运工作，达到保洁无死角，垃圾无积压；3.清理“三乱”，清除路街两侧建筑立面、线杆、桥体、围墙等乱涂、乱贴、乱刻现象；4.清理街容店貌，对各类牌匾、广告、公示栏、橱窗等规范管理，及时清理和规范掉漆、脱色、丢字、破损广告牌匾，严格落实“一店一牌匾”，清除橱窗大字，达到规范、整洁、完好；5.整治建筑工地和散流体运输，建筑、拆迁工地等实施封闭管理，严控施工扬尘、工地无围挡，严查排渣车辆超载、碾带泥土上路及运输撒漏等行为；6.整治占道经营，重点查处店外店、户外烧烤、马路工厂、骑路经商等违法行为；7.整治废品收购点，取缔违章搭建、物放不整、二次污染严重、无照经营的废品收购点达到管理规范、围挡合理；8.整治车辆乱停放，乡镇主街合理划定停车位、设专人管理、无乱停乱放现象；9.拆除违章临建，拆除主要路街、重要场所和重点区域周边残破、简陋、有碍观瞻的构筑物及占道棚厦、摊点，做好场地平整、卫生管理及硬化绿化。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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